
 

 

 

 

 

 

 
 

 
 

台湾房屋税简介 

 

一、 税基 

 

房屋税，以附着于土地之各种房屋，及有关增加该房屋使用价值之建筑物，为课征对

象。 

 

二、 纳税义务人 

 

房屋税向房屋所有人征收之。其设有典权者，向典权人征收之。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征收

之，由共有人推定 1 人缴纳，其不为推定者，由现住人或使用人代缴。 

 

所有权人或典权人住址不明，或非居住房屋所在地者，应由管理人或现住人缴纳之，如

属出租，应由承租人负责代缴，抵扣房租。 

 

三、 课税方式 

 

房屋税每年征收 1次，系以房屋评定现值，按房屋使用情形所应适用的税率课征。房屋

评定现值由地方税稽征机关依不动产评价委员会评定之房屋标准价格、折旧率及街路等

级调整率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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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税率 

 

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得视地方实际情形，在下表规定税率范围内，分别规定房屋税征

收率，提经当地民意机关通过，报请或层转财政部备案。 

 

房屋税之税率范围 

项目 最高法定税率 

最高 最低 

营业用 5% 3% 

私人医院、诊所、自由职业事务所及

人民团体等非营业用 

2.5% 1.5% 

住家用 2% 1.2% 

自住用 1.2% 1.2% 

 

房屋同时作为住家及非住家用者，应以实际使用面积，分别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税率课

征房屋税。但非住家用部分之课税面积最低不得少于全部面积 1/6。 

 


